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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.10.26 圖書諮詢委員會訂定  
91.11.25 圖書諮詢委員會修定 
92.12.17 圖書諮詢委員會修定 

第一條： 圖書館設有討論室，凡本館讀者因研討之需均可向本館提出申請，

並於開放時間進入使用。 
  
第二條： 申請使用人數應達五人以上（含五人），請至本館三樓流通櫃台登記

辦理，使用時間以二小時為限，如無人預約得續借一次。 
  
第三條： 申請人應在登記的時間使用，不得交換、轉讓或自行更改時間。逾時

十五分鐘未到、未達原申請人數時，則取消使用權。 
  
第四條： 使用討論室利用本館之書刊時，須遵守以下之規定： 

一、參考書、期刊及報紙，不得攜入，請在原存置區參閱或影印備用。 
二、一般性圖書必須辦理借閱手續，方可攜入使用。 

  
第五條： 討論室使用完畢，請回復原狀並關門上鎖，並回三樓流通櫃台登記離

開時間。 
  
第六條： 凡違反本辦法者，本館得隨時停止其使用權利。 
  
第七條： 本辦法經圖書館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  

 

 


